
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教師聘任申請表 

擬聘

單位 
        學院            系、所、中心 

 

聘任 

類別 

 

□專任 

□兼任 

 

□客座 □合聘□專案 

□專業技術人員(                   級) 

 

聘任 

職務 

 

□教授  □副教授 

□助理教授□講師 

 

聘 

期 

 

自  年  月  日起

至   年  月    日止 

是否具本職 

 □是       □否 

於本校加勞保 

 □是       □否 

擬 

 

聘 

 

教 

 

師 

 

基 

 

本 

 

資 

 

料 

姓名： 性別： 生日：    年  月  日 
身分證號碼： 

外籍護照號碼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         聯絡人及電話： 

電子郵件： 

國籍：□中華民國國籍無其他國籍  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及他國（國名：          ）國籍  □具有          國籍  □大陸人士 

學 

 

 

 

歷 

學位 國    名 學  校  系  所  名  稱 修   業   起   訖   期   間 取得學位日期 繳  送  證  件 外國學歷是否查證 

博士  
 

     年  月   

碩士        年  月   

學士        年  月   

經 

 

 

 

歷 

服   務   單   位 
職  

稱 
專兼任 起  訖  日  期 任教科目或擔任工作 年      資 繳  送  證  件 備    註 

         年  月   

         年  月   

         年  月   

審 

定 

教 

師 

資 

格 

等     級 證 書 字 號 起 資 年 月 送 審 學 校 送  審  著  作  題  目 繳  送  證  件 備    註 

教    授 教字第          號 年  月  日     

副 教 授 副字第          號 年  月  日     

助理教授 助理字第        號 年  月  日     

講    師 講字第          號 年  月  日     

□尚未送審 

擬 

 

 

聘 

 

 

教 

 

 

師 

 

 

初 

 

 

複 

 

 

審 

 

 

情 

 

 

形 

缺額

來源 

現有專任教師   人（含客座  人、約聘教師  人）、行政人員（含助教）   人、實際授課兼任教師   人（兼課總時數  小時）； 

□院統籌員額     □校統籌員額    □ 其他： 

三 

年 

內 

著 

作 

 
 

 

 

（附著作目錄） 

送 

審 

代學 

表位 

著論 

作文 

名        稱 出版處所 字數 出版日期 隨繳冊數 

參 

 

考 

 

著 

 

作 

名        稱 出版處所 字數 出版日期 隨繳冊數 

     

 

 

 
（附著作目錄）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（附著作目錄） 

審查

方式 

□不送外審 □學位審查（成績：        ） 

□著作審查（成績：        ）。 

擬 

授 

課 

程 

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（含 上 課 學 期 、 必 選 修 、 每 週 時 數） 備             註 

   

 

 

系

教

評

會

審

查 

1.      君確係    年  月畢業於            大學取得      學位（或將於    年   月取得    學位）；檢

附□正式學位證書□臨時學位證明書□其他（    ）。 

2.如博士學位證件未及檢附當事人 □不同意□同意 以低職級（        ）聘任。 

3.於    年  月  日經本系、所、中心第  次教評會初審通過檢附會議記錄與資料擬提院教評

會審議。發出選票   張，獲同意票   張，不同意票   張，廢票.   張。 

 

 

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系所中心主管：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院教

評會

審查 

1.於    年  月  日經本院第  次院教評會複審通過

檢附會議記錄與資料擬提校教評會審議。 

2. 發出選票   張，獲同意票   張，不同意票   

張，廢票.   張。 

 

 

 

院長：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人 

事 

室 

意 

見 

1.該單位員額審核：□紀錄無誤。 

2.擬聘人員：□具有（    ）學位       □尚未取得博士學位但有臨時學位證明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國外學歷尚未查證   □ 經查不適任教育人員通報系統無不良紀錄  

3.奉  核准後提校教評會審議。 

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

校教
評會
召集
人 

  

校 

長 

核 

示 

 

說明：１、各院系所中心提聘時務必併同本表依序檢附履歷表（含著作目錄）、學歷證件、教師證書、經歷證件、審查資料、應徵者名冊、會議記錄

及其他必要資料等，（各證件影印本請加註「本件與正本相符」並蓋審查人章，各附件請以Ａ４紙張印（繕）製以便彙整裝訂，並請以電腦

打字以免舛誤。本表請自行上人事室網頁下載使用。） 

２、請各系所確實審查學經歷及基本資料（不全退件），並注意時效以免影響聘任作業。 

以 A4雙面列印 

 

114.10.27 


